
  

中中  國國      
CCHHIINNAA 

 

國       家 :  中 國 

生 效 日 期 :  11 Jan 2012   

電 話 號 碼 :  3413 2424 / 3413 2300 

地       址 :  香 港 灣 仔 港 灣 道 26 號 華 潤 大 廈 7 樓 

辦 公 時 間 :  0900-1200 /1400 1700 (Monday-Friday) 

 証件類別 是 否 須 辦 簽 証 簽 証 表 格 近 照 身 分 證 工 作 天 簽 証 及 手 續 費 可 停 留 期 限 澳洲護照 須 1 1 正本 5 $300 15至30天 加拿大護照 須 1 1 正本 5 $300 15至30天 印尼護照 須 1 1 正本 5 $300 15至30天 菲律賓護照 須 1 1 正本 5 $300 15至30天 泰國護照 須 1 1 正本 5 $300 15至30天 馬來西亞護照 須 1 1 正本 5 $300 15至30天 荷蘭護照 須 1 1 正本 5 $300 15至30天 英國護照 須 1 1 正本 5 $650 15至30天 美國護照 須 1 1 正本 5 $1300 15至30天 
 

*申 請 快 證 人 仕 需 另 加 三 佰 元，需 時 二 個 工 作 天 

*以 上 護 照 持 有 人 有 效 日 期 必 須 為 六 個 月 或 以 上 

*上 列 收 費 已 包 括 辦 理 簽 証 之 費 用 及 本 公 司 代 辦 有 關 申 請 所 徵 收 之 手 續 費 

*印 傭 、 菲 傭 或 泰 傭 另 需 提 供 合 約 正 本、僱 主 証 明 信 及 僱 主 身 份 證 副 本 

*持 外 國 護 照 如 無 香 港 身 份 證，護 照 必 須 蓋 有 香 港 入 境 印 才 可 辦 理 

*中 國 華 人 而 持 有 外 國 護 照，必 須 親 身 辦 理 

*十 八 歲 以 下 之 小 童 必 須 提 供 出 世 紙 正 本 及 跟 父 母 一 同 辦 理  

 

 

下下  列列  國國  家家  之之  護護  照照  持持  有有  人人  前前  往往  中中  國國  可可  豁豁  免免  入入  境境  簽簽  証証  1144  天天::    Japan 日 本 Brunei 汶 萊 Singapore 新 加 坡 
 

*以 上 資 料 只 作 參 考，如 有 更 改 以 領 事 館 公 佈 為 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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